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研究生修業辦法 

                                                                         96.10.24 系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以下簡稱本系)為明確規定本系研究生修習課

程、選定指導教授，及申請學位考試等修業事項，以維持研究生畢業之學術水準，

並兼顧其修業過程之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研究生入學後由系主任指導選課，指導教授選定後由指導教授接續指導修業。  

三、本系一般生之研究生非經本系同意，不得兼職。  

四、本校光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得為本系研究生指導教授，指導教授選

定方式依「光電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選定辦法」辦理之。  

五、本系研究生原則上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提出與光電科技有關之論文題目及構想，在

職生原則上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送經指導教授同意，主任核備。  

六、無故不出席書報討論達三次以上或情節嚴重者，得經本系系務會議決議，增加其學

位考試前應發表論著篇數。  

七、本所研究生申請論文口試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計算至口試當學期止，修畢除論文外之必、選修之最低學分數。 

(二)經與指導教授完成至少一年的研究，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提送論文初稿， 

於口試時間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三)在國內外相關學術刊物或在研討會發表論著一篇以上。 

(四)其他經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決議有關該研究生應完成事項。  

八、本所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學位考試委員

之資格認定，由指導教授及主任認定之。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並涉及研究生修業之爭議而須即時處理者，得依本系系務會議決

議處理。  

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然。 


